用水核備簡表
＊使用本表條件：申請用水量30CMD（噸/日）以下，且租用部分廠房（非一整棟）者
提送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有限公司（      廠）
園區別：□新竹園區 □竹南園區 □龍潭園區 □新竹生醫園區 □銅鑼園區 □宜蘭園區
□X基地
	□新申請用水核備

	□變更基本資料：□公司名稱(含廠別)（原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□地址（原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□其他（變更項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□變更核備用水量：原核備          CMD，申請變更至           CMD
[bookmark: _GoBack]1.原核備用水資訊 (1)核備日期：
(2)核備函文號：
2.請簡述變更用水量原因：（新增用水量需檢附近半年平均用水量已達原核備用水量8成及新增水量原因等佐證資料）



	用水地址：

	租用廠房類型
	□標準廠房（檢附租賃合約影本1份）
□承租他公司廠房-房東：                  公司（檢附管理局同意函及租賃合約影本各1份）

	用水量推估
	推估說明
	用水量
（CMD、噸/日）

	1.民生
	員工人數：       人
	

	2.製程(含實驗室)
	
	

	3.冷卻水塔
	冷凍噸：         RT
	

	4.其他
	
	

	申請核備用水量
	1~4合計
	

	聯絡資訊
	姓名：         部門：          職稱：
電話：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E-mail：


註：1. 民生用水量推估，以每人每日用水量30公升計算，如有中央廚房用水則以每人每日60公升計算。
2. 欄位不足可自行新增頁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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